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用人单位
	:
	

	学生姓名
	:
	

	学    号
	:
	

	学校名称
	: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专    业
	:
	


No:毕业年份127673学生学号(红色字体)
四川省教育厅 制

本协议供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系前使用，由甲方（用人单位）和乙方（高校毕业生）在双向选择基础上共同签订，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信息真实可靠、接收毕业生的重要凭证，也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编制就业方案及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的重要依据。甲乙双方基本信息如下：
	甲
方
基
本
信
息
	用人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机关         □科研设计单位   □高等教育单位   □中初教育单位
□医疗卫生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其他企业     □部队           □农村建制村     □城镇社区         □其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报到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档案接收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户口迁移地址
	

	乙
方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  族
	
	学历
	
	学  制
	

	
	培养方式
	非定向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本人联系电话
	
	E-MAIL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就业工作部门联系方式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网:https://jyw.dzvtc.edu.cn/home）

	
	
	地址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北外韩家坝犀牛大道书山路1号（望犀校区）

	
	
	邮政编码
	635000
	联系电话
	0818-7126083


甲乙双方按照国家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本着诚实守信原则，经过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如实向乙方介绍本单位及招聘岗位情况，乙方如实向甲方介绍自身情况，双方在充分了解、双向选择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二、乙方到甲方报到后，甲乙双方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三、乙方试用期满后，如无被证明不符合聘（录）用条件、严重违纪违章及因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甲方应将乙方转为正式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四、甲方正式录（聘）用乙方后，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五、甲方负责协助解决乙方在工作单位所在地落户的问题。如乙方不够在工作单位所在地落户的条件，或乙方自愿选择其他落户地，可经双方协商后，乙方直接回原籍或自愿选择的地方落户，档案随转。
六、甲方在招聘时提供的具有承诺性质的书面宣传材料和乙方应聘时提供的书面自荐材料，均自动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约定内容，若任何一方违约，均须承担违约责任。
八、履行本协议中任何一方需变更约定事项，均须征得对方同意。若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可通过相互协商、申请调解、申请仲裁或法律途径解决。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分别由甲方、乙方和学校就业工作部门留存，复印无效。乙方须在签订协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协议书交回学校就业工作部门。
十、其他约定内容（备注）如下：

	用人单位招聘意见：                
	
	毕业生应聘意见：

	
	
	

	  经办人：                           
	
	签字：

	（单位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